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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敏實科技大學 114-2學期菸害防制工作小組會議 

時間：115年 4 月 7日(星期二)上午 11：00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曾信超 校長 

執行秘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 彭美惠 

紀錄：康怡卉護理師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應到 22 人，實到 22 人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依據 112 年 3 月 22 日修正施行之《菸害防制法》，全台校園（含幼兒

園、高中、大專校院等各級學校）已全面禁菸。校園室內外空間皆禁止吸

菸、不設置吸菸區，且禁止吸食電子煙與加熱菸。未滿 20 歲吸菸者須接

受戒菸教育，違規者最高可處新臺幣 1 萬元罰鍰，本校為落實無菸校園，

擬新訂辦法及訂定菸害防制工作小組分工，本學期並配合衛生所辦理戒菸

班，為打造無菸校園持續努力。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討論：依教育部臺教宗(五)字第 1152100106B 號函文敘明邀集相關處室單

位成立菸害防制工作小組、制定菸害防制相關計畫，並由校長或一

級主管擔任召集人，以強化跨單位協作與政策推動成效。擬新訂定

本要點並成立菸害防制工作小組予以分工。 

說明: 新訂要點與菸害防制工作小組(如附件一、二) 

決議：落實禁菸環境，結合行政處與學務處人力，定期盤點校園吸菸熱

點，落實無菸校園環境監控，請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建立轉介流程：確立「校安中心（抓核）→生活事務中心（紀錄）

→身心健康中心（輔導）」之處理流程 。 

配合芎林衛生所於 4 月份開辦「清新校園‧健康無菸」戒菸教育課

程  推廣班，納入「以課代罰」機制，鼓勵學生參與戒菸輔導以取

代單純記過處分，藉此提升實質戒菸成效 。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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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敏實科技大學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要計畫 
115年4月7日 菸害防制工作小組會議 通過 

115年4月7日 行政會議 通過 

第一條  敏實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菸害防制，營造友善無菸校

園環境，以維護全校教職員工生健康，依據菸害防制法、學校衛生

法及教育部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訂定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 

第二條  本校全面禁菸，凡於本校校區內均應遵守。禁止吸食、咀嚼、攜帶

點燃之菸品(含電子菸及加熱式菸品)或隨意丟棄菸蒂。禁止販售或

提供菸品，並嚴禁張貼菸品廣告及海報。 

第三條  本校為推動菸害防制各單位權責分工如下: 

一、 學生事務處： 

（一）身心健康中心 

(1)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校園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計畫。 

(2)辦理戒菸課程，提供戒菸諮詢與轉介。 

(3)必要時提供接受戒菸治療學生心理支持與輔導。 

（二）生活事務中心 

(1)提供社團資源，配合推動本校校區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

計畫。 

(2)依「學生獎懲辦法」實施相關懲處。 

（三）宿舍服務中心 

(1)配合健康中心推動宿舍區內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計畫。 

(2)宿舍區內吸菸行為之規勸與制止。 

(3)管理宿舍區內不得出現菸品宣傳廣告。 

（四）校安中心 

(1)校安人員協助校園安全巡查工作項目，並登記違規吸菸學生，

轉介至健康中心進行菸害教育及關懷輔導。 

(2)配合衛生機關稽查本校校區菸害防制工作。 

(3)校外人士違反菸害防制相關規定，經勸導而拒不合作者，得由

校安中心協助勸離學校。  

二、綜合行政處/環安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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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範及監督校區內之簽約商家，不得販售任何菸品，並簽訂

「禁止校園內吸菸之規定」。 

(2) 校內建築物與公共設施禁菸標誌、標線、設施之設立。 

三、國際事務處： 

(1)配合健康中心推動外籍生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計畫。 

(2)外籍生校內吸菸行為之規勸、制止與輔導。 

四、各院、系、所、處、室：  

1.所屬系館、單位、場地內吸菸行為之規勸與制止。 

2.管理所屬系館、單位、場地內不得出現菸品宣傳廣告。 

3.配合健康中心推動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計畫。 

4.所屬學生及教職員工校內吸菸行為之規勸、制止與輔導。 

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違反禁菸規定處置措施如下： 

(一) 教職員工違反禁菸規定，經勸阻而拒不合作者，報請人事管理單位

作為年度考核之參考。 

(二) 學生違反禁菸規定，由學生事務處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經輔

導仍未改善者，實施戒菸教育。 

第五條  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校園內吸菸者，應予以勸阻。 

第六條  本計畫未盡事項，依衛生福利部「菸害防制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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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敏實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工作推動小組職掌分工 

民國 115年 4月 7日行政會議 通過 

一、 依據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24條及《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為營造無菸校園環境，推動菸害

防制教育及戒菸輔導工作，特成立本工作小組。 

二、 組織架構   

本小組為校級跨單位協作組織，架構如下： 

召集人：校長（負責政策核定與資源統籌） 

        召集人因事未克出席主持時，由副召集人代理擔任之。 

副召集人：學務長（負責執行監督與跨處室協調） 

執行秘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負責計畫擬定與成效彙整） 

三、 職掌分工表 

單位名稱 職掌內容與分工項目 紀錄資料 

召集人 

(校長) 

1. 綜理全校菸害防制政策之決策與督導。 

2. 主持菸害防制工作小組年度會議。 

會議紀錄、

核定簽呈 

身心健康

中心 

1. 擬定年度菸害防制計畫與經費編列。 

2. 辦理菸害防制講座、戒菸輔導及教育訓練。 

3. 維護校園禁菸標示及文宣張貼。 

4. 彙整各單位巡查紀錄並進行成效分析。 

宣導照片與

成果、戒菸

衛教紀錄 

學務處/ 

校安中心 

宿舍中心 

生活事務中心 

1. 執行校園禁菸環境巡查（含偏僻死角與電子煙查緝）。 

2. 辦理違規吸菸學生之登記、通報與後續愛校服務處置。 

3. 協助監控校園吸菸熱點。 

禁菸巡查日

誌、違規名

冊 

綜合行政處/ 

環安事務組 

1. 負責禁菸標誌之採購、設置與損毀維護。 

2. 負責吸菸熱點（如廁所、停車場）之菸蒂清理與環境整頓。 

3. 支援宣導活動場地與器材。 

環境改善照

片、標誌設

置紀錄 

國際事務處 

1. 配合健康中心推動外籍生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計

畫。 

2. 外籍生校內吸菸行為之規勸、制止與輔導。 

違規名冊、

轉介單 

各系所及導師 
1. 於班會時間宣導校園全面禁菸規定。 

2. 觀察學生行為，主動轉介有吸菸習慣學生至健康中心輔導。 

班會紀錄、

轉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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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實科技大學校園菸害事件處理流程 
 

 

 

 

 

 

 

 

 

 

 

 

 

 

 

 

 

 

 

 

 

 

 

 

 

 

 

 

   

發現違規同學，登錄舉發，

依校規懲處記過乙次 

完成輔導 

參加戒菸班 愛校服務(撿拾全校菸蒂) 

校園禁菸宣導 

銷過 

學生輔導選擇 


